
深圳市钱诚互联网金融研究院

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推动科创金融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

施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江北新区管委会，市府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

《推动科创金融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4 年 2 月 2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推动科创金融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

为加快推进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，加大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力度，推动“科技—

产业—金融”良性循环，着力为科创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，根

据《上海市、南京市、杭州市、合肥市、嘉兴市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》

（银发〔2022〕260 号）《南京市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》（苏政办发〔2023〕

23 号），制定如下政策措施。

一、强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工具联动。鼓励金融机构运用“宁创融”政银金融产

品对科创企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，其中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贷款出现风险时，优先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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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宁创贷”市场化风险分担机制给予风险补偿。（责任单位：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营管

部、市财政局、市委金融办、市发改委、市科技局、市工信局、市人才办）

二、鼓励科创金融专营机构建设。对新设立的直接隶属于金融机构总部且独立于

本机构经营部门或者本地分支机构的科创金融专营机构，一事一议，予以最高 500 万

元一次性奖励。每年对科创金融服务驿站实施绩效评价，对科创金融服务成效明显的

给予绩效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委金融办、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营管部、市科技局、

市财政局）

三、扩大科创信贷供给。推动开发性、政策性银行发挥批发资金优势，通过转贷

提供低成本科创信贷资金。鼓励银行提升面向科创企业的首贷比，为重大创新平台、

重大科技创新及研发项目提供长期信贷资金支持。鼓励金融机构依托“南京金服”等平

台，为科创企业开辟信贷绿色通道，推出专属信贷产品。深入推进“宁创贷”市场化风

险分担机制建设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科技创新领域的信贷资源投入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委金融办、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营管部、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）

四、鼓励科创企业债券融资。对新发行科创票据（含混合型科创票据）、科技创

新公司债券的科创企业、创投机构等发行主体，按照债券发行实际支付利息最高 20%

实施贴息，单只债券最高贴息不超过 20 万元，补贴期限不超过 1 年，单个发行人年

度累计补贴不超过 4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委金融办、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营管部、

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）

五、鼓励知识产权融资发展。建立健全商业银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考核激励机制。

强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共担与补偿，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纳入市级“宁创贷”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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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风险分担机制。对提供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金融机构，按不超过贷款实际发生的评

估费、质物管理费等相关费用的 50%，年度最高 100 万元给予补助。对完成知识产

权证券化产品上市发行的发起单位，按不超过实际融资额 1%、最高 100 万元给予一

次性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知识产权局、市财政局、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营管部、市

科技局、市委金融办）

六、发挥科技保险保障功能。对高新技术企业、专精特新企业参保的科技项目研

发费用损失保险、专利保险，最高给予 50%保费补贴；单个企业投保年度累计补贴总

额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，每家企业补贴时长不超过 3 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委金融办、

市科技局、市知识产权局、市工信局）

七、支持科创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。实施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补贴“免

申即享”，对企业上市分阶段给予最高 400 万元补贴。实施企业上市“宁航行动”计划，

试行以专用公共信用查询报告代替有无违法记录证明，加快企业上市进程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委金融办、市发改委，市城市数字治理中心）

八、引导股权投资“投早”“投小”“投科技”。对在本市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，按实际

募集到位资金规模最高一次性奖励 1500 万元。对投资于本市的重大创新平台、新型

研发机构和种子期、初创期科技型企业，持有股权超过 24 个月，且投资资金全部到

位的基金，按投资额 5％给予基金管理机构奖励，投资单个企业累计奖励最高 500 万

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委金融办、市财政局）

九、提升股权投资基金流动性。依托江苏股权交易中心开展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

份额转让试点，对在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开展份额转让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，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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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 10%的比例给予支付方补贴，每笔补贴不超过 10 万元。对基金底层资产投向全

市“2+6+6”创新型产业集群领域的，按转让过程中产生交易费用最高 15%的比例给予

支付方补贴，每笔补贴不超过 15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委金融办、市科技局、市工

信局、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）

十、鼓励金融科技产业发展。给予国家级金融科技平台、全国性金融机构和央企

旗下金融科技企业一次性落户支持，按照全市总部机构相关政策执行，一事一议，给

予最高 1 亿元的落户奖励。对纳入全市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项目并正式转常规

运营的，给予最高 50 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委金融办、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营

管部、市发改委、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）

十一、加大对国家级农高区、农创中心的金融支持。对商业银行面向“一区一中心”

内农业科技类企业发放的 1 年期以上且符合“宁创贷”相关要求的贷款，按照年度余额

的增量部分给予不超过 0.5%的增量补贴；对符合“金陵农担贷”相关要求的农业经营主

体，给予不低于向商业银行实际支付利息的 40%贴息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

市农业农村局、市科技局、市委金融办、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营管部）

十二、优化科创金融生态。推动政务服务、企业信用等领域的信息整合与共享，

为科创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提供公共信息产品支撑。开展科创金融专项评比，评

选一批科创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示范项目。推进金融科技新技术应用，提高数据

分析、信息处理能力，探索构建金融科技应用实践新模式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委金融办、

市发改委、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营管部、市财政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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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措施自 2024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。全面贯彻国

家、省出台的相关支持政策，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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